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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因應 2012年 4月 24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 
 
(1) 以表列方式提供政府當局對因應條例草案提交的所有意見

書 (包括沒有出席會議的團體代表提交的意見書 )的回應。至
於口頭陳述意見的團體代表，他們的意見綜述於隨附的列

表。  
 
(2) 說明分階段通過條例草案是否可行，以確保在本屆立法會任

期內通過各項主要條文。  
 
(3) 致力為 "總樓面面積 "確立統一定義，將該定義納入條例草

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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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團體代表口頭陳述意見摘要  
(截至 2012年 4月 30日的情況 ) 

 
 

團體  關注事項／意見  政府當局的回應及跟進行動  

創建香港  
 

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。除了一手住宅物業

外，亦應考慮規管所有物業 (包括二手市場
物業 )的銷售。當局亦有需要就 "總樓面面
積 "制訂統一的定義。  
 

 

地產代理聯會  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，但不能接受豁免香

港房屋委員會 (下稱 "房委會 ")所興建的單
位受條例草案規管的建議。當局應考慮讓

差餉物業估價署在徵收差餉／地租通知書

內列明實用面積的資料，以助市民瞭解採

用實用面積來表達住宅物業面積和售價的

做法。此外，當局應設立過渡期，容許在

該段期間同時採用實用面積及總樓面面

積。就失實陳述和傳布虛假或具誤導性的

資料施加的罰則，應與罪行的嚴重程度相

稱。當局應成立獨立的執法當局，其成員

須包括法律專業人士和業界人士等不同的

持份者。除了設立一手住宅物業資料庫

外，當局亦應就二手市場物業設立資料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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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  關注事項／意見  政府當局的回應及跟進行動  

香港地產代理商總

會  
支持採用實用面積，但須加深市民對這方

面的瞭解。為此，當局應考慮讓差餉物業

估價署在徵收差餉／地租通知書內列明實

用面積的資料。此外，條例草案應適用於

房委會所興建的單位。  
 

 

香港建築師學會  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。  
 

 

香港地產行政師學

會  
原則上支持條例草案。在總樓面面積沒有

統一定義的情況下，採用實用面積來表達

單位的面積和售價可以接受。當局有需要

設立過渡期，容許在該段期間同時採用總

樓面面積及實用面積，以加深市民對採用

實用面積的做法的瞭解。為利便業界遵守

條例草案的規定，執法當局應制訂清晰的

指引，供業界遵從。當局應視乎公眾諮詢

的結果，制訂有關指引。  
 

 

香港測量師學會  支持條例草案，尤其支持以實用面積作為

表達住宅單位面積和售價的唯一依據。在

總樓面面積沒有統一定義的情況下，採用

總樓面面積會令公眾感到混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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